
2023年文化执法工作总结 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工作总结共(优质5篇)

总结是指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加
以总结和概括的书面材料，它可以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益，因此，让我们写一份
总结吧。总结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总
结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总结书范文，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文化执法工作总结篇一

为净化杨浦文化市场环境，根据市文化执法总队20xx年文化
执法工作计划，对我区开展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部署如下：

一、工作内容

二、主要措施

（二）清查出版物市场。重点加大对中小学校园周边出版物
市场监管和检查力度。对出版物店档摊点、图文制作以及文
化用品销售店等重点点位进行逐一排摸，及时掌握非法出版
物经营活动规律，针对性开展执法检查，坚决收缴宣扬淫秽
色情、恐怖暴力、封建迷信等有害内容及非法出版物，及时
依法取缔关闭非法、有害出版物的游商店档。

（三）加大印刷复制企业监管力度。加大对小型复印店及大
型印刷企业检查频率，督促落实印刷复制委托书等各项管理
制度；建立健全印刷复制企业风险等级管理制度，从严查处
印刷复制非法出版物的企业。

（四）强化文化娱乐场所管理力度。对中小学和幼儿园等重
点区域、寒暑假和放学以后等重点时段进行有效监管，提高



监管效率。依法查处游戏（艺）经营场所设置未经文化主管
部门内容核查游戏游艺设备和擅自从事游戏游艺娱乐场所经
营活动行为。

（五）开展旅游市场监管工作。组织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执法，
促进我区旅游经营者守法经营意识进一步增强、旅游服务质
量进一步提高、旅游行业经营秩序进一步好转。

文化执法工作总结篇二

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工作总结和工作思路  xx年我市各级文化行
政部门围绕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文化市场秩序的实
施意见，认真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深入推进行政执法
责任制，进一步转变观念，狠抓落实。

在指导思想上：从以政府的行政管理为主转变为依法行政为
主；由对文化市场工作的引导、教育为主转变为强化稽查、
督查为主，并努力在建立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上下功夫，进
一步深化和巩固文化市场管理成果，努力净化文化市场，有
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全市文化市场产业化的健康发展，取得明
显成效。

一主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2、强化稽查，规范市场。去年以来，全市各级文化市场稽查
机构强化了对全市文化市场的稽查执法力度，坚持做到每天
一查，每周一报，先后连续开展了“零点”、“假
日”、“周日”、“凌晨”等突击行动，对各类文化经营单
位实行不定期检查、不定期受理社会举报。市支队做到每周
一小查，每月一大查，每季度全市大检查（明查暗访一次）。
各级文化市场稽查机构坚持平均每天不少于1组以上人员在市
场上连续检查，每月检查文化经营单位不少于300家次，每年
经营单位全年检查不少于12次。据统计，至去年12月底，全
市全年共出动检查人员10696人次，检查经营单位13457家次，



查处违法经营单位1038家次。实践证明，通过强化日常检查，
对进一步规范文化市场的经营秩序，全面落实文化行政执法
责任制起到良好的作用。根据第四季度全市文化市场良好率
的测评，我市文化市场良好率不断上升，从第二季度的27%，
上升到12月份的69%，特别是温岭、仙居、路桥、玉环、椒江
等地市场良好率分别为、、、、，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文化
市场的经营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3、强化案件督办，提高稽查质量。去年以来，市局强化了对
全市各地违规案件的.督办力度，这些案件包括：一是市支队
在明查暗访中发现的违规单位；二是省、市有关领导督办及
各类社会举报的案件。去年以来，全市共列督办案件282件，
经查实立案处理239件，查案率85%。根据统计，去年全市各
级文化市场稽查机构共立案查处违规单位617件，其中温岭查
处案件141件、黄岩97件、玉环83件，案件查处总量居全市一、
二、三位。通过对执法案件的督办，进一步提高了文化行政
执法的效率和质量，这对推进和落实文化行政执法责任制，
完善文化市场管理制度，巩固和提高文化市场科学长效的管
理机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xx年工作思路

指导思想：继续贯彻党的xx大精神，以推动促进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为目标，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切实加强对文化
市场的依法管理，提高文化行政执法质量。

主要工作目标：

三是强化市场监管，争取全市文化市场良好率在75%以上，并
积极向前移位，引导各级文化行政执法部门要自加压力，努
力创新，奋力争先，至年底，争取实现全市3/4以上稽查队为
优秀稽查机构。



文化执法工作总结篇三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文化市场活动。

第五条 委托机关委托综合执法机构实施行政执法，应当依法
以书面形式明确具体的委托事项、权限，并将委托文件、依
据等材料分别报送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化广播电视新闻
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六条 综合执法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相关制度，在受
委托的权限内依法履行职责，并接受委托机关的监督。

综合执法机构应当建立投诉、举报工作制度，公布投诉、举
报电话，对投诉、举报文化市场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依法及时
受理和调查处理。

第七条 委托机关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执法人员的
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培训，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法
水平。

综合执法机构执法人员应当经过行政执法资格考试合格，取得
《浙江省行政执法证》。

综合执法机构应当具备必要的设施、设备等执法条件。

综合执法机构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时，应当出示《浙江省
行政执法证》。

第九条 综合执法机构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应当回避。执法人员的回避，由综合执法机构负责人决定;综
合执法机构负责人的回避，由委托机关负责人决定。

第十条 综合执法机构在行政执法活动中依法对有关物品、工
具采取暂扣、封存或者对证据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的，应



当经委托机关负责人批准，并向当事人出具加盖委托机关公
章的书面通知书，制作清单，载明财物名称、型号、数量、
保存地点等事项，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

第十一条 依法采取暂扣、封存措施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对
暂扣、封存的财物作出以下处理：

(一)经查明不宜继续暂扣、封存，或者暂扣、封存期限届满
的，依法解除暂扣、封存;

(三)根据法律规定可予以拍卖或者以其他方式处置的，依法
予以拍卖、处置。

第十二条 依法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
对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作出以下处理：

(一)经复制、摄录等方式进行证据保全后，依法解除先行登
记保存;

(二)需要暂扣、封存有关证据的，依法决定对有关证据采取
暂扣、封存等强制措施;

(三)依法没收先行登记保存的违法财物的，按照行政处罚决
定执行。

第十三条 综合执法机构对暂扣、封存或者先行登记保存的财
物，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损毁、遗失。

对依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解除暂扣、封存、先
行登记保存的财物，综合执法机构应当通知当事人在规定期
限内认领;当事人不明确或者经通知不认领的，应当发布财物
认领公告;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不认领的，可以按无主财物
依法处理。



第十四条 对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前，综合执法机构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
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十五条 在作出下列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二)责令停产停业;

(三)吊销许可证。

当事人在收到听证权利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提出听证要求的，
应当依法组织听证。

第十六条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以委托机关的名义作出。

依法作出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行政处罚或者案情复
杂需要集体讨论的，应当由委托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七条 在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中，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
罚，除依法当场处罚外，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因案情复杂等特殊情况确需延长的，应当经委托机
关负责人批准，但延长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0日;依法检验、鉴
定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期间内。

第十八条 在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中发生重大事件时，综合
执法机构应当即时向委托机关报告，并于24小时内以书面形
式上报事件基本情况和处理情况。依法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
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委托机关应当加强对综合执法机构的队伍建设、制
度落实、执法活动的监督检查。上级综合执法机构应当加强
对下级综合执法机构的业务指导。



综合执法机构应当定期向委托机关报告行政执法情况和文化
市场秩序情况。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浙江省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的规定，加强对文化市场综合行政
执法的监督，及时协调、处理有关重大问题。

省文化(文物)、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应
当根据各自职责，加强对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
协调和监督。

各级公安、工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等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
行职责，并配合综合执法机构做好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的
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及有关机构应当协助做好农村文化市场综合
行政执法工作。

第二十一条 委托机关对其委托的事项不履行指导、监督职责，
有渎职、失职行为，造成后果的，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

第二十二条 综合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委托机关责令改正，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用职权、执法违法的;

(二)执法不当，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

(三)不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导致本地区文化市场秩序混乱或
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四)违法参与文化市场经营活动的;

(七)伪造、篡改、隐匿和销毁证据的;

(八)侵占、挪用罚没财物或者侵占、使用、损毁被暂扣、封
存、先行登记保存的财物的;

(九)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1月1日起施行。

文化执法工作总结篇四

xx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我国应付国际经济形势复杂
变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之年。这一年，可谓重
大节庆多、重要活动多、敏感时段多，文化市场是否有序平
稳发展，也是对全体文化稽查执法人员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责任意识的重要考验。今年以来，市文化市场稽查执法部门
在市文化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市等有关业务部门的关
心指导下，按照省市两级文化市场管理和文化工作会议的精
神和部署，积极发挥和调动文化稽查战线的集体智慧和力量，
凝神聚力、抢抓机遇、奋发进取。全年文化稽查检查出
动20624人次，受理举报投诉329件，查处各类案件225件，行
政处罚765744元，行政转刑事案件2起。使全市文化稽查工作
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行政执法工作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一、加强队伍建设，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稽查工作

文化稽查工作是文化市场行政执法的重要组成。它直接面向
社会、面向群众，它的行政执法过程往往聚焦着社会各层共
同关注的热点、焦点及难点问题。与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息
息相关。因此，执法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行政执法工
作的水平。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今年以来，在
全市稽查执法队伍中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活动。



(一)营造学习型组织，争当文化市场建设的轻骑兵

为扎实有效地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市文化稽查队
根据文化局党组提出的实践活动“突出一个主题、体现两个
特色、实现三个结合、把握四个方面”的要求，以“争当文
化市场轻骑兵”为目标，紧密结合文化执法工作特点，切实
提高全体党员和执法人员整体素质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
能力，增强大局意识、机遇意识、竞争意识，更加自觉、更
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市场的大发展大繁荣，努力争当南通文化
市场繁荣规范的轻骑兵。

(二)注重夯实基础，打造一流的`执法队伍

二、为确保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见到新成效、实现新发
展，也为了更好地履行市队监督指导基层执法部门业务工作
的职能，重点做了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1)广泛开展“五大执法技能”比武竞赛的培训活动。今年3
月10日借座行政中心702会议室召开的“全市文化市场管理和
文化稽查工作会议”上，就部署动员此项工作，即围绕“政
策法规、装备操作、案例分析、证据采集、文书制作”等五
大技能，开展培训竞赛活动;7月7日，借座金桥大酒店再次召开
“全市稽查队队长会议”，具体落实业务骨干，加强推进此
项工作;9月1日，借座宁波渔港大酒店召开“全市文化市场行
政执法案卷的评比工作会议”，选出28份案卷参加全省xx年
文化市场行政处罚案卷的评比，从中脱颖出一批办案能人和
新人。

今年2月份，市稽查队被市委市政府授予“南通市创造全国文
明城市先进单位”。

6月份，被共青团南通市委、市综治委等14个部门授予“xx年
度南通市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



文化执法工作总结篇五

今年以来，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关
于文化工作的安排部署，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力措施，
狠抓文化市场管理，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现将2022年上半年
工作总结如下：

建立健全文化市场长效管理机制，围绕整治任务，加大执法
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确保专项整治工作真正
落到实处。落实执法人员责任，明确执法人员的监管区域和
监管任务，实行责任化管理，执法人员分片包干，采取重点
执法、常规巡查、暗访调查的方式开展日常执法监管。

（二）开展艺术类培训机构日常监管。按照全区艺术类培训
机构管理要求，召开艺术类机构工作会议，督促各艺术类培
训机构积极适应政策调整，服从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的
日常监管。

（三）出版印刷日常监管。为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市场监管，
执法人员深入到全市出版物经营单位、中小学周边、商城等
经营场所，开展出版物市场专项检查，确保出版物市场安全
稳定。重点对辖区内各出版物经营单场所是否存在不符合国
家政策法规的出版物，是否存在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出版
物，是否存在宣传_、不法传播的出版物；中小学周边文具商
店、商城小商品经销店、流动摊点是否违规销售出版物、销
售不健康内容儿童卡片等进行重点检查。


